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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王某与高某均系某村村民。１９８２年王某
自建住宅一处，１９９７年５月当地国土部门按照程序
为其颁发宅基地使用证。２００２年该村建造一批楼
房，王某向村委会报名认购，村委统一为认购户办理

了新房宅基地使用证，王某在取得新宅基地的使用

权之后，将其旧宅土地使用证退给村委，村委因忙于

其他工作，旧证并未及时注销。２００５年７月村两委
研究决定，入住楼房户倒出的旧房可由无房户选购。

高某选定了王某的旧房，并于同年向村委会缴纳了

购房款及旧房门窗作价款后入住，但未办理土地变

更登记，王某也没有与村委会签订退房协议。２００６
年２月王某由于旧宅地理位置的因素，欲退掉楼房
要回旧宅基地，村委将新楼房宅基地使用证收回后

将旧宅基地使用证退还王某。两人对该宗宅基地发

生产权纠纷，从民事纠纷到行政诉讼，经过多次审

理，最终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

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王某是土地权利人，与高某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亦未侵犯其合法权益，认定高

某不具备原告行政诉讼主体资格。

评析：《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有两处

以上宅基地的，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将多余的宅基地收回，统一安排使用，……对

收回或退回的宅基地，应当依法办理集体土地使用

权注销登记手续。”王某曾经拥有两处宅基地显然

是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

二条的规定，必须退回其中一处，至于退回哪一处，

从法律上讲王某仍享有选择权。高某没有证据证明

王某与村委签订过退出旧宅的协议，所以王某的选

择权并未消失。

《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转

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着物导致土地使用权转

移的，必须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

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土地变更登记申请，由原土地登

记机关依法进行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登记。土地

所有权使用权变更自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２００７
年１０月１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
百五十五条也有规定：“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

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

登记。”《山东省土地登记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的自变更登记之日起

生效。”虽然高某于２００５年９月８日入住王某的旧
房，但高某并未及时到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所有

权转移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王某仍持有该宅基

地使用证。所以，高某并不享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

和房屋所有权。

笔者认为，随着近几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农

民经济收入的增加以及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村

空闲宅基地买卖日趋增多，但及时办理产权证书的

却寥寥无几。购买人也就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同

时也为社会造成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因此，为了保

护买卖双方的合法（买方必须符合当地新划宅基地

的条件）权益，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农村宅基地

的合法买卖须及时地按程序办理相关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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